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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定分离作为招标投标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改革,旨在将评标委员会的专业评审与招标人的

最终定标权相分离,解决长期以来招投标过程中“评标不决标”的困境。水利工程具有投资规模大、技

术复杂、安全风险高、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等特点,对承包单位的综合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在分

析水利工程招标特点的基础上,探讨评定分离制度在该领域的适配性、实践路径及存在问题并提出对策

建议,为评定分离制度在水利工程领域的深化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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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bidding field, the "separation of evaluation and 

determination" system aims to separate the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conducted by the bid evaluation committee 

from the final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the tenderer, thereby resolving the long-standing dilemma of 

"evaluation without determination" in the bidding proces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characterized by 

large investment scales, complex technologies, high safety risks, and significant susceptibility to natural 

conditions, which impose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of contractor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dding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uitability, 

practical pathway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separation system in this field,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the separation system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bi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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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评定合一”模式,即评标委员会既承担投标文件评审职责,

又直接行使定标权力,这种模式在水利工程建设初期起到了简

化流程、提高效率的作用,但随着水利工程规模扩大、技术复

杂度提升、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其弊端日益凸显：评标专家

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围标串标、资质挂靠等违规行为屡

禁不止,招标人主体责任弱化,难以实现项目需求与中标单位

的精准匹配,不仅影响招投标市场的公平公正,更埋下工程质

量与安全隐患。为破解上述困境,国家先后出台《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关于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

总承包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明确提出推行“评定分离”制度,

推动评标与定标环节分离、权责清晰。新疆地处西北干旱区,

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水利工程承担着农业灌溉、防洪减

灾、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对施工企业的技术能力与本地适应性

提出特殊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科学运用评定分离制度,既发

挥市场竞争机制,又保障招标人择优定标权,成为值得深入研究

的重要课题。 

1 “评定分离”制度概述 

评定分离制度是指将招标投标过程中的“评标”与“定标”

两个环节相分离的一种机制：评标委员会仅负责对投标文件进

行技术、商务等方面的评审,并向招标人推荐若干名合格的中标

候选人(通常不排序)；而最终的中标人则由招标人自行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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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委员会,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范围内,依据事先公开

的定标规则(如考察企业信誉、业绩、拟派团队能力、现场答辩

等)自主确定。该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落实招标人的主体责任,

改变传统模式下评标委员会既评审又定标的“评定合一”格局,

从而在水利工程等复杂项目中实现更贴合项目实际需求的“优

中选优”。 

这一制度安排与水利工程的招标需求高度契合。首先,水利

工程对承包单位的综合能力要求远高于一般工程项目,评定分

离赋予了招标人根据工程实际需要“择优”的制度空间。招标

人可以深入了解中标候选人的现场管理团队、机械设备配置、类

似工程经验等难以通过书面材料完全反映的信息,做出更符合

工程实际需求的判断。其次,评定分离有助于抑制低价恶性竞

争。当招标人拥有定标自主权后,价格因素不再是决定性指标,

企业会更加注重技术方案的优化和施工组织设计的科学性,形

成良性的质量竞争而非价格竞争。再次,评定分离强化了招标人

的主体责任。招标人需要为自己的定标决策负责,这促使其在招

标前期加强需求分析、在定标环节深入考察、在合同履行中严

格管理,形成全链条的责任约束机制。最后,对于新疆等特殊地

区的水利工程,评定分离便于招标人将本地施工经验、抗灾应急

能力、民族地区用工安排等特殊因素纳入定标考量,提高招标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2 评定分离模式下水利工程招标的实践 

评定分离制度在水利工程招标中的有效运行,需要在以下

几个关键环节进行精细化设计。 

第一,招标文件的科学编制。招标文件是招投标活动的根本

依据。采用评定分离模式后,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评标办

法、定标因素和定标方法。评标办法可采用综合评估法,重点考

察投标人的技术方案、施工组织设计、质量安全保证措施等实

质性内容,商务标评审中价格权重可适当降低,避免过度竞争。定

标因素应围绕水利工程的特点设置,包括但不限于：类似工程业

绩(尤其是同气候区、同地质条件的项目经验)、拟派项目经理

和技术负责人的资历与稳定性、企业财务状况与履约能力、机

械设备配备水平、质量安全信用评价等级、本地化服务能力等。

对于新疆水利工程,还可增设高寒地区施工经验、防洪抢险应急

能力、少数民族劳务用工安排等特色因素。 

第二,评标委员会的规范组建与评审要求。 评标委员会应

由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其中水利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应

占多数。考虑到水利工程的技术复杂性,可适当增加评标委员会

人数至7人或9人单数,以提高评审的全面性。评标委员会按照招

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进行独立评审,重点对投标文件的技术

可行性、安全可靠性、经济合理性作出专业判断。评审结束后,

评标委员会应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推荐3至5名中标候

选人,并可以不对候选人进行排序,或者按照得分高低排序但注

明“定标委员会可结合定标因素重新综合评价”。 

第三,定标委员会的组织与定标程序。定标委员会由招标人

依法组建,成员应包括项目法人代表、技术负责人、合同管理人

员等,必要时可邀请水利行业专家参与。定标委员会人数一般应

为5人及以上单数,其中招标人内部人员不得少于三分之二。定

标程序应包括：听取评标委员会的情况汇报；审阅评标报告和

中标候选人投标文件；根据需要组织对候选人的现场考察或答

辩质询；召开定标会议,成员独立发表意见并实名投票；形成定

标报告,明确中标理由。定标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投标人的实际履

约能力,而非书面承诺。例如,对于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可安排定

标委员会成员实地考察候选人在建的类似项目,查看施工现场

管理、质量控制、安全措施等情况,获取第一手信息。 

第四,内控机制与监督约束的配套建设。评定分离赋予招标

人更大权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权力寻租的风险。新疆水利工程招

标中应建立健全内控机制：一是实行全过程记录制度,从招标文

件编制、评标过程、考察环节到定标会议,均应形成完整档案,

确保可追溯、可核查；二是建立回避制度和承诺制度,定标委员

会成员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全体成员签署廉洁承

诺书；三是推行公开公示制度,定标结果及定标理由应在指定平

台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实行定标责任终身制,定标委员会

成员对定标决策承担相应责任,出现工程质量安全事故且与定

标失误有关的,应倒查责任。 

3 评定分离实践中的典型问题与风险防范 

从新疆水利工程招投标评定分离的初步实践来看,以下几

类问题较为突出,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防范。 

一是定标标准主观性较强的问题。定标因素中如“综合实

力”“管理能力”等指标难以完全量化,容易出现凭印象打分、定

标随意性大的现象。对此,应尽可能将定标因素细化、具体化,

制定可操作的评分细则。例如,“类似工程业绩”可进一步分解

为“同流域或同气候区项目数量”“同类坝型施工经验”“获奖

情况”等子项；“项目管理能力”可依据投标人已完工程的验收

结论、质量安全事故记录、合同履约评价等客观数据进行评价。 

二是防止“内定”和利益输送的问题。评定分离制度实施

初期,社会上存在“评定分离就是招标人说了算”的误解,担心

滋生腐败。实际上,评定分离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在严格程序约

束下的择优。防范风险的关键在于程序公开和监督到位。相关

研究建议,在实践中探索“异地抽取专家评标”“定标全程录音

录像”“定标理由详细记载”等做法,取得了较好效果。 

三是中小企业中标机会可能被挤压的问题。在评定分离模

式下,招标人倾向于选择业绩丰富、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这可

能对本地中小水利施工企业造成一定挤出效应。考虑到新疆水

利工程建设中大量中小型项目(如斗渠防渗、机井更新、小型水

闸改造)确实需要中小企业参与,应在制度设计上加以平衡。例

如,可在定标因素中设置“本地企业服务便利性”“带动当地就

业”等指标,或对一定限额以下的项目保留随机抽取或简易招标

方式。 

四是区外企业参与公平性的问题。新疆水利建设市场开放

程度较高,中央企业和东部省份大型水利企业积极参与投标。评

定分离模式下,应防止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确保区内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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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同等竞争机会。定标因素的设置应当与工程实际需求直接

相关,不得设置不合理的地域壁垒或歧视性条款。 

4 完善水利工程招投标评定分离制度的对策建议 

4.1健全定标标准体系,增强择优的可操作性 

定标标准的科学性是评定分离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当前

实践中,部分招标人编制的定标标准过于笼统,导致定标过程中

主观判断空间过大。建议水利行业主管部门会同招标投标监管

部门,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水利工程,研究制定定标标准

指引或示范文本。标准指引应将定标因素分为“必要因素”和

“参考因素”两大类。必要因素是指投标人必须具备的基本条

件,如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性、类似工程最低业绩要求等,不满

足必要因素者应被排除。参考因素是对投标人综合实力的进一

步甄别,可设置权重和评分细则,如技术方案可行性(权重25%)、

项目管理团队水平(20%)、质量安全保障措施(15%)、类似工程

业绩(15%)、信用评价等级(10%)、投标报价合理性(10%)、本地

化服务能力(5%)等。 

对于新疆水利工程而言,可在定标标准中突出以下特色因

素：一是高寒地区施工经验,包括冬季施工组织、混凝土温控防

裂、冻土基础处理等方面的技术积累；二是抗旱应急能力,包括

防汛抢险物资储备、应急队伍组建等；三是与地方协调配合能

力,包括与当地水利部门、乡镇村社的沟通机制等。这些因素虽

难以完全量化,但可通过投标人提供的案例证明、现场答辩情

况、第三方评价等进行综合判断。 

4.2强化全过程监督,构建闭环管理机制 

评定分离制度将定标权归还招标人,但权力行使必须置于

有效监督之下。建议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督体

系。事前监督方面,招标人应在招标前将评定分离方案报水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方案应包括定标委员会组建办法、定标因素及权

重、定标程序等内容,监管部门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倾向性、歧视

性条款。事中监督方面,评标和定标过程应实行“双记录”制度,

即全程录音录像和书面记录并行,定标会议应有不少于三分之

二的成员到会,个人投票意见记入定标报告。事后监督方面,定

标结果公示期不少于3日,公示内容应包括中标候选人名单、定

标理由摘要、定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匿名处理敏感信息)等。监

管部门建立定期抽查制度,对已完成招标的项目进行“回头看”,

重点核查定标程序合规性和定标依据合理性。此外,可探索引入

第三方监督机制。对于特大型水利工程,可邀请纪检监察部门或

审计机构派员列席定标会议；对于社会关注度高的民生水利项

目,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群众代表参与监督。这种开放

式监督既有助于防范廉政风险,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评定分离

制度的信任度。 

4.3加强市场主体能力建设,培育规范的招投标生态 

评定分离制度的有效运行,有赖于招标人、投标人和评标专

家等各方主体能力的整体提升。就招标人而言,应重点提升需求

分析和定标决策能力。建议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单位定期组

织招投标业务培训,学习先进地区评定分离经验,培养一支熟悉

水利工程技术、了解招投标法律法规、具备定标实务能力的专

业队伍。对于不具备自行定标能力的招标人,可委托专业咨询机

构提供定标辅助服务。 

就投标人而言,评定分离制度要求其转变“低价取胜”的竞

争策略,更加注重技术实力和信誉积累。水利施工企业应加大技

术研发投入,在节水灌溉、生态护坡、智能建造等水利特色领域

形成差异化优势；同时,重视合同履约和质量安全管理,积累良

好的信用记录,因为信用评价等级已成为重要的定标因素。新疆

本地水利企业还应立足区域特点,在高寒区施工、荒漠区供水管

理等方面打造核心竞争力。 

就评标专家而言,应不断提升专业判断能力,适应评定分离

模式下评标工作的新要求。评标专家不仅要给出分值,更要指出

各投标文件的技术亮点、潜在风险和管理薄弱环节,为定标委员

会提供有价值的专业参考。水利行业评标专家库应实行动态管

理,定期组织业务考核和廉洁教育,淘汰不称职专家,吸纳具有

一线施工管理经验的技术骨干。 

5 结束语 

评定分离制度是对传统招投标模式的重要革新,其核心价

值在于实现评标专业性与定标自主性的有机统一。水利工程作

为技术复杂、安全敏感的特殊工程类型,对承包单位的综合能力

提出了远高于一般工程的要求,评定分离的制度优势在此领域

尤为突出。新疆水利工程面临的特殊自然条件和建设环境,进一

步放大了传统“评标定标合一”模式的局限性,也为评定分离制

度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评定分离不是对招投

标竞争机制的否定,而是对择优功能的强化。在水利工程领域推

行评定分离,关键在于把握好“程序规范”与“实质择优”的平

衡,既要防止评标定标合一下的形式主义,也要防止权力滥用下

的腐败风险。随着《招标投标法》修订工作的推进和各地实践

的不断深化,评定分离制度有望在水利工程乃至更广泛的工程

建设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为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工程

安全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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